
 
 

管理及監察整筆撥款及公積金儲備 

政策及程序文件 

1 背景：  
1.1 整筆撥款和整筆撥款儲備同屬經常資助金，用以支付《津貼及服務協議》

所訂服務或相關活動的營運開支；而當中公積金儲備只能用作支付日後的

公積金承擔。  
1.2 在推動機構靈活自主地運用資源的同時，社會福利署會作出監察，確保機

構善用公共資源，並協助他們在整筆撥款模式下，加強機構管治和對公眾

人士和員工的責任承擔。  
1.3 因此，機構應就調配整筆撥款儲備事宜確立妥善《整筆撥款手冊》 （2016 

年 10 月）(中文譯本）的機制，對於調配整筆撥款儲備以支付特殊或主要

開支項目，應在機構的常務總理會／社會福利委員會上深入討論，而任何

決定均應具備充分理據並加以記錄。機構管治階層尤其應確保這類開支不

會導致機構本身出現任何財政危機。 
1.4 為確保妥善運用整筆撥款及公積金儲備，本堂擬備此運用《整筆撥款及公

積金儲備》計劃文件，以確保整筆撥款及公積金儲備符合《整筆撥款手

冊》(2016 年 10 月資料)及於 2022 年 11 月財務管理及附件之要求。  
 
2. 運用《整筆撥款儲備》政策及程序：  
2.1 政策：  
2.1.1 儲備金必須用於《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訂定的活動及有關支援服務。 
2.1.2 機構須承擔所有因使用儲備而造成的財政後果。 
2.1.3 若機構日後遇到財務困難時須自行解決，政府確保所產生的問題和解決方

法不會影響機構達到《津貼及服務協議》的要求和不會損害服務使用者的利

益。 
2.1.4 除了考慮其須履行對定影員工的承擔外，還應顧及加強服務和培訓員的需

要。  
2.1.5 資助機構的「整筆撥款」累積儲備超過儲備的上限(即佔年度營運開支的 
25%)，資助機構必須把超出的金額在下一個財政年度退還政府。  
 
2.2 程序：  
2.2.1 常務總理會/社會福利委員會參照本計劃文件檢視有關儲備行使及運用情

況，確保儲備使用得宜。 
2.2.2 社會福利委員會按需要討論相關原則、運作及執行情況，並按需要調整儲

備運用。 



 
 
2.3 儲備低於 10%或高於 15%之處理：  
2.3.1 按量入為出之策略，社會福利委員會應立即檢視會計賬目情況，有需要時

擬定改善計劃及向常務總理會匯報進展，直至達至可接受範圍為止。  
 
3 運用《整筆撥款公積金儲備》政策及程序：  
3.1 政策：  
3.1.1 整筆撥款公積金儲備只能用作支付日後整筆撥款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承

擔。 
3.1.2 本堂應充分利用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撥款及儲備於公積金供款，包括可能

以特別供款獎勵表現良好的非定影員工，以提高員工士氣，增加員工對機構的

歸屬感。  
 
3.2 程序：  
3.2.1 常務總理會/社會福利委員會參照本計劃文件檢視有關儲備行使及運用情

況，確保儲備使用得宜。  
3.2.2 社會福利委員會按需要討論相關原則、運作及執行情況。  
3.2.3 社會福利委員會按需要擬定具體運用計劃及於常務總理會/社會福利委員

會進行審批。  
 
4. 文件更新：  
4.1 社會福利委員會不少於每 5 年更新本計劃文件。  
4.2 本政策及程序文件會上載於樂善堂網頁供公眾參閱。  
 
*參考： 
1. 社會福利署《整筆撥款手冊》（2016 年 10 月）  
2. 章 三 -- 財 務 管 理  (2022 年 11 月 更 新)  
3. 附 件 (2022 年 11 月 更 新)  
4. 社會福利署《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報告》 
5. 樂善堂《最佳執行指引》(第一組)及(第二組)政策及程序文件 (2023 年版本)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758/tc/LSG_Manual_(October_2016)_-_CHAPTER_3_(updated_in-November_2022)_chi.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758/tc/LSG_Manual_(October_2016)_Annexes_(updated_in_Novermber_2022)r_chi.pdf

